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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电机院总务〔2022〕196号 

 

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：  

经学校 2022 年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《上

海电机学院公务用车内部结算实施细则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上海电机学院公务用车内部结算实施细则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电机学院 

2022 年 7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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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为加强公务用车管理，提高公务用车效率，更好地服务学校发展，

根据《上海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委办发〔2019〕92

号）和《上海电机学院公务用车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沪电机总务〔2021〕

285号）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公务用车申请程序和原则 

第一条 学校对公务用车实行“集中管理、统一调度、有偿使用、

内部结算”的管理原则。 

第二条 为保障学校公务用车需要，采取学校自有公务车辆为主、

社会租赁车辆为辅的管理模式。学校通过招投标引入一到两家品牌好、

价格合理、服务优的租赁公司作为学校公务用车的补充。 

第三条 需要使用大型客车的，由用车部门根据不超过学校与租赁

公司的协议价格签约租赁，支付租赁费用并直接结算。 

第四条 需要使用小型客车（含商务车）可以由用车部门根据不超

过学校与租赁公司的协议价格签约租赁，支付租赁费用并直接结算；也

可以通过总务部安排车辆，总务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记录用车数据，统一

内部结算。 

第五条 需要由总务部统一安排车辆的，应提前一天在校园网一站

式办事大厅完成公务用车申请流程。未及时办理申请流程的突发用车，

发生额外用车费用的，由申请部门承担。 

第六条 学校公务用车经费用于列支公务用车保险、日常维保等固

定费用和部分公务车辆运行费用，公务车辆运行费用不足部分从内部结

算收入列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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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单次用车按照实际使用里程和服务时间，加上通行费、停

车费等实际费用，核算总价予以内部结算。 

序号 车型 报价 基础服务时间 超时报价 

1 5座小客车 3.5元/公里 4小时 50元/小时 

 2 7座以上客车 4元/公里 4小时 50元/小时 

  

第八条  所有申请使用公务车人员不得要求驾驶员接送到家，可到

附近公交、地标性地点接送。 

二、附则 

第九条 本细则由总务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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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

上海电机学院公务用车申用单 

用车部门  用车日期  

用车人  需要车型  

运行线路  

备注信息（包

括联系人信

息） 

 

部门负责人审

批 
 

调度安排  

上海电机学院公务用车费用结算单 

用车部门  用车日期  

用车人  联系方式  

驾驶员  联系方式  

车型  车牌  

起始公里数  结束公里数  

公里数结算价

（元） 
 

高速费 

（元） 
 

停车费 

（元） 
 

驾驶员签字  使用人签字  
小车班负责人 

签字 
 

 
 

 

上海电机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2年 7月 30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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